
— 1 —

梁河县城市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调整方案

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和居民出行需求日益多元化，我县现

行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政策已难以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。为进一步

规范梁河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管理，切实保障经营者和消费者的

合法权益，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云南省定价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等有关规定，

参照周边县市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水平，结合本县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《梁河县城市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调整方案（听证稿）》，具体

内容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梁河县共有出租车营运公司 2 家，出租车 49 辆，运营出租

车类型为：新能源车 38辆，燃油车 11辆，在职驾驶员 55人。

其中：德宏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梁河分公司出租车队成立

于 1997 年，位于梁河县龙窝大道 40 号，企业性质为民营企业，

管理人员 4 人，驾驶员 25人，营运出租车 24 辆。梁河县泰兴汽

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8 年，位于梁河县遮岛镇先锋路

39 号，企业性质为私营企业，管理人员 2 人，驾驶员 30 人，营

运出租车 25 辆。

二、调价理由

（一）现行运价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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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城市巡游出租车运价，执行的是 2013 年的价格政策，

至今已有 12 年。随着物价和运营成本的上涨，现行运价政策与

实际情况已经不相适应，需对现行运价政策进行调整完善。根据

《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规范和调整梁河县城市出租汽车客

运价格的通知》梁发改字〔2013〕8 号的规定，巡游出租汽车的

原计费方式如下：

1.起步 3 公里内：日间排量 1.5L 以下的车型起步价为 5 元，

排量 1.5L以上的车型（含 1.5L车型）起步价为 6元；夜间（23:00—

次日 07:00）排量 1.5L 以下的车型起步价为 7 元，排量 1.5L 以

上的车型（含 1.5L 车型）起步价为 8 元。

2.超起步里程车公里运价：日间排量 1.5L 以下的车型 1.4 元

/公里，排量 1.5L 以上的车型（含 1.5L 车型）1.6 元/公里；夜间

排量 1.5L以下的车型 1.8元/公里，排量 1.5L以上的车型（含 1.5L

车型）2.1 元/公里。

3.燃油附加费：实施“油运价格联动”机制，根据油价变动动

态调整。收费标准为每车次 1 至 3 元，具体金额随油价上涨或下

调而定。

4.返程放空费：单程载客行驶里程超过 5 公里时，超出里程

按所处时段车公里运价的 50%加收。

5.计时等候费：单程 5 分钟（含 5 分钟）以内免费，超出 5

分钟，每 5 分钟加收一次所处时段车公里运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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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超出运营范围引发收费争议问题日益突出

城市巡游出租车运营范围为城区范围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

速，梁河县城边界不断向外延伸，已超出以前界定的巡游出租车

运营城区范围。由于城区范围扩大，导致超出营运范围而引发的

收费纠纷投诉案件日益增多。

（三）受新兴出行方式冲击，巡游出租车营运收入显著下降

由于网约车、共享电动车等多元化出行方式快速发展，公众

出行选择日益丰富，传统巡游出租车市场份额受到明显分流。这

一趋势导致巡游出租车日均载客次数普遍减少，车辆实载率下降，

驾驶员营运收入相应降低，企业经营压力逐步增大，影响了行业

稳定发展。

三、调价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；

（二）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；

（三）《云南省定价目录》；

（四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

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；

（五）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；

（六）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；

（七）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；

（八）《梁河县城市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成本测算报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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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成本监审结论

梁河县交通运输局、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依照职责权限，于

2025年 6月—8月对辖区内 2家出租车公司车辆运营成本开展了

调查审核。通过对巡游出租车公司、驾驶员开展问卷调查，实地

调研，抽样调查巡游出租车运营支出情况，广泛收集相关数据资

料，切实开展统计分析等，形成了《梁河县城市巡游出租汽车运

营成本测算报告》，测算出梁河县巡游出租汽车单车每公里综合

运营成本为 1.79 元/公里，完成成本调查审核工作。

五、拟定价格

（一）城区运营范围界定。

根据县城总体规划及建成区实际情况，城区运营四至界限范

围划定为：东至遮岛镇平安村、龙河村、向阳村、李村（含廉租

房区域）；南至滨河路西路新芒桥、傈花卡傈缘农家乐、九年一

贯制学校、中源石化加油站、弄么社区祥和村口；西至芒陇大桥

与河西线交汇口、南甸食坊、伍哥食坊、新交通驾校、腾陇高速

互通桥底；北至县工业园区、县卫生健康局、九保太平门、九保

卫生院。

（二）运价标准

巡游出租车的运价由起步价和里程价两个部分构成。根据成

本监审情况，拟定具体运价标准及相关事项如下：

1.城区运营范围内运价。起步里程为 3 公里，实行分时段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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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。日间起步价为 8 元，超出 3 公里的里程价计费标准为 2 元/

公里，跳表计费单位为每 500 米。夜间（当日 23:00—次日 7:00）

起步价为 12 元，超出 3 公里的里程价计费标准为 3 元/公里，跳

表计费单位为每 500米。

2.城区运营范围外的运价。指乘客到达地点在城区运营范围

之外，以包车客运方式管理，即时间、地点、线路、运价等由驾、

乘双方协商确定。

3.其他说明：今后不再执行加收燃油附加费、返程放空费政

策；今后如城区扩大，以规划部门规划的城区范围为准，也即新

的运营范围。

（三）停车等候费用

免费等候 5 分钟（含 5 分钟），之后每超出 5 分钟加收 2 元，

不足 5 分钟的按 5 分钟计算。

（四）执行统一运价

取消分车型、分排量核定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运价，执行统一

运价标准。

六、执行时间

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行业自律和内部管理。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及驾驶

员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，秉持诚信经营、文明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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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的服务准则。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，在车辆显著位置张贴

不含广告内容的运营价格表和驾驶员监督卡，清晰标注监督电话、

驾驶人姓名及车号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扎实做好运价调整政策宣传和信息公开工作。交通运

输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，向社会广泛宣传出

租汽车运价调整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及时公示调整后的运价标

准，主动向前来我县的外地游客做好告知提示，引导广大市民和

游客全面了解政策、准确掌握信息、消除疑虑误解，切实营造“明

明白白消费、安安心心乘车”的良好氛围，确保运价调整工作平

稳有序落地。

（三）切实强化城市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监管执法力度。行业

主管部门和价格监管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，健全协同机制，强化

运价政策执行情况的动态监测与检查。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，

高效受理、快速核查、严肃处理涉及运价的各类投诉。对擅自提

价、变相加价、拒载、议价、途中甩客、故意绕道、不按规定使

用计程计价设备，以及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、违规调整或未检定

计价器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要依法

依规从严从快查处，公开曝光典型案例，形成有效震慑，切实维

护正常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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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交通运输局 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5 年 10月 22 日


